
1

齐鲁医药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意见

鲁医教字[2020] 91 号

课堂教学是确保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，课堂教学质量的评 价，

是学院教学管理的一项常规性工作，是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

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使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

进一步规范化、制度化，评价内容更具有客观性、科学性和可

操作性，建立以学生评教为主，专家督导评价、同行评价为辅，

学生满意度作为纠偏机制的评价体系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评价目的

（一）为教学管理部门及各教学单位全面了解教学情况提 供

客观依据，制定相应制度与措施，不断提高学院教学水平，

提高学生满意度，确保课堂教学质量。

（二）督促任课教师，不断改进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教 学

手段，使任课教师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，进一步提高课堂教

学质量。

（三）科学评价任课教师课堂教学工作，并为教师评优、 晋

职、晋级、教学工作安排提供参考依据。

二、评价范围与时间

（一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范围：承担全日制本、专科理论 和

实践教学任务的专、兼职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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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时间：每学期校历 14-16 周由教

学质量监控管理处统一组织，评价结果期末公布。

三、评价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评价组织

1.评价工作在分管教学副院长的领导下，由教学质量监控

管理处负责组织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配合工作。

2.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，

部门负责人要作为评价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指派专人负责该项 工

作。

（二）评价的实施

1.学生评教（分线下与线上评教）

学生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

学能力、教学效果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。五项权重分别为 20%、

30%、20%、10%、20%。要求每班学生有效参评率不低于 90%。

线下学生评教流程：①统一组织评教会议，安排评教工作；

②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推荐教学管理人员或任课教师作为评教

监督员参与各班的评教活动。评教监督员的职责与工作流程请

参照《齐鲁医药学院评教监督员管理办法》；③各二级学院（部） 学

生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学生评教，评教监督员与班主任现场共同

主持、监督评教活动；④学生填写《学生评教表》；⑤评教监

督员现场检查后密封评教档案袋并及时交回；⑥教学质量监控

管理处组织验收，统计核算评教结果并反馈给相关部门；⑦ 相

关部门参照评价结果采取措施改进教学质量。

线上学生评教流程：①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利用学院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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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评价系统，提前修订评教内容和方式；②教学质量监控管

理处统一组织评教培训会议，培训班主任线上评教相关工作；

③由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组织学生利用手机开展各班的评教活动，

为期一周，确保有效参评率不低于 90%；④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

组织线上验收，统计核算评教结果并反馈给相关部门；⑤相关

部门及教师参照评价结果采取措施改进教学质量。

2.专家督导评价

分为院级督导评价、二级学院（部）督导评价与教研室督

导评价，院级重点督导，督导评价结果作为“期末课堂教学质

量评价结果”参考依据。二级学院（部）级督导组与教研室督

导组必须将本单位所有任课教师和课程 100%全覆盖进行督导，

督导评价结果纳入“期末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”。

督导评价流程：①各级督导管理部门制定并下发督导计划；

②督导专家按计划开展督导听课，学院提倡集体督导听课方式，

并鼓励由课内督导向课外延伸，提高年轻教师备课质量和课后指

导效果；③督导专家按要求填写《督导听课意见反馈表》， 两

周内反馈给任课教师；④每四周填写《督导听课汇总表》交各级

管理部门；⑤各级督导管理部门按要求汇总整理督导专家听课意

见反馈给任课教师和相应责任部门。

各院部期末汇总所有督导评价结果报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，

作为任课教师督导评价成绩，按一定比例纳入“课堂教学质量评

价结果”。

3.同行评价

由各院（部)组织，原则上以教研室为单位，由担任本教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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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所有授课任务的专兼职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等进行互评，教

研室人员较少的可由二级学院（部）安排合并。评价内容包括

学识水平、业务交流情况、教学表达能力、专业与课程建设贡

献。

同行评价流程：①每学期期末以教研室或院（部）为单位， 组

织本单位全体教师互评；②教师进行不记名线上同行互评；

③结果由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统一汇总反馈。

4.学生满意度

在学生评教标准中，专门列出一项学生对教师的教育教学

综合满意度指标，目的是了解教师在做好各项教学工作的同时，

其综合表现是否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，本项满意度指标将作为

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纠偏机制，凡是课堂教学评价排

名在 C 档的教师，如果学生满意度指标大于等于 90%，可调整为B

档。

四、评价结果权重与类型

（一）教师课堂教学评价结果组成

1.学生评教：将任课教师所有班级的学评教得分取平均值

（保留三位小数），最后得出此教师本学期学生评教成绩。（理 论

课任课教师每班的学评教得分计算办法与实验课任课教师的学

评价计算办法均参照《学生评教实施细则》）

2.督导评价：将任课教师所有督导评价分取算术平均值（保

留三位小数），将本督导组内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后按 2:3:4:1

比例分成四个等级标准分 10 分、9 分、8 分、7 分。

3.同行评价：将任课教师所在分组内的所有同行评价分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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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算术平均值（保留三位小

数），在本组内将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后按 2:3:4:1 比例分成四

个等级标准分 10 分、9 分、8 分、7 分。

（二） “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”中的权重

任课教师评价结果：学生评教成绩占 80%，督导评价结果占

20%，同行评价结果、学生满意度作为衡量教师综合教学质量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

实验技术人员评价结果：学生评教成绩占 80%，督导评价结

果占 20%。同行评价结果、学生满意度作为衡量实验技术人员综

合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。为增加最终结果辨析度，实验技

术人员学生满意度采用“非常满意度”结果，即选择“A”选项 的

结果。

（三）“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”中的类型

任课教师与实验技术人员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别进

行全院排名。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为 A（优秀）、B（良好，

含 B+）、C（合格）、D（不合格）四个档次，前三个档次分别占

全院被评价教师总数的 20％、70％、10％，D 档人员不占比例，

由学院单独认定。为了提高教师积极性，结合学院教师队伍的

实际情况，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排名在前 50%中的 B 档教师

定为“B+”档。在 C 档教师中，凡是学生满意度（实验技术人

员为非常满意度）大于等于 90%的，和授课年限不满一年的年轻

教师，可以提升至 B 档。

五、评价结果使用

（一）连续两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两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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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或者三次C 档应视为课堂教学质量不合格或不适宜教学工作，

建议学院暂时取消其教学资格，可予以转岗或辞聘，并在申报

高一级教师系列职称时一票否决。对暂时取消教学资格者，通

过业务进修（或自修）并经专家考核合格后方可重获教学资格。

（二）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通过二级学院（部）反馈

给每位教师，作为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；同时提报给

学院领导及相关部门，用于教师年终绩效考核、教学质量评奖、

教学名师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教学工作量分配等方面的参考

依据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,当学期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不能

定为“A 档”，原则上降一档处理：

1.评价期间经学院认定，一学期连续出现两次教学差错者；

2.工作量达不到基本工作量（8 学时/周）要求者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,当学期评价结果定为“D 档” 1.

评价期间经学院认定，师德不良教师评价实行“一票否

决制”；

2.评价期间经学院认定，出现教学事故者。

六、附则

本实施意见由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 起

施行。

齐鲁医药学院

2020 年12 月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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